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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=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(3⒋01)整敢措施整改工作总结报告

昌都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:

根据 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 〈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报告整改方案 )的通知》 (藏党发 〔⒛22〕 9o号 )、 《中共

昌都市委员会 昌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(昌都市贯彻落实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〉的通知》 (昌

党发 EzO23〕 4号 )文件精神,丁青县高度重视,对照梳理、

主动认领反馈问题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(3仁01)整改措施问题已整改完成,现将整改工作情况具

体报告如下:

一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及核查情况
(一 )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
三十四、小水电退出整治不彻底。个别位于自然保护区

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不彻底。

(二)核查情况

我县县委常委、政府常务副县长郭金涛同志带队,联合

县水利局、林草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以及国网西藏昌都供电

公司丁青县分公司,对全县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小

水电站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核查。经排查,我县自然保护区



只有一处,为 丁青县布托湖湿地公园,位于丁青镇布托村 ,

我县所有小水电站均不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。因

此丁青县不存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不

彻底的问题。

二、整改目标及措施

(一 )整改目标

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

出和生态恢复工作。

(二 )整改措施

自治区水利厅牵头组织各地 (市 )、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

公司对全区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小水电站情况进行

全面系统排查,建立项目清单,综合考量相关法律规定、政策

要求以及 民生用电保障、强边固边需要,按照 “
一站一策

”

原则制定整改 方案。

三、主要工作及进度

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和生态恢

复工作。加强已建小水电站的监管工作,坚决贯彻相关法律法规,

落实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,确保流域水生态安全、水环境良

好。

四、整改成效与问题

按照自治区、昌都市
“
全面实施整改、系统推进整改、

从严从实整改
”

要求,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,坚决把第二轮

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问题整改工作作为坚决捍卫 “
两

个确立”
的重要政治责任,对问题逐一分析盘点,逐一细化

措施,逐一明确责任,严格执行整改清单调度制、限时办结

制、办结销号制,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,做到

整改一个、验收一个、销号一个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我县下一步将坚决贯彻相关法律规定、政策要求以及民

生用电保障、强边固边需要,切实杜绝此类问题的出现。加

强已建小水电站的监管工作,坚决贯彻相关法律法规,落实生态

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,确保流域水生态安全、水环境良好。



责任单位 (盖章 ):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( 34。 01 ) 号确认表

:2023年 4月 17日

反馈问题
三十四、小犭耵退茁垫治不彻底。个别位于自然保护区核

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不彻底。

针对此项问题丁青县对县域内所有水电站进行了全面排查 ,

未出现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情况。

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和生态
恢复工作。

整改措施

自治区水利厅牵头组织各地 (市 )、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
司对全区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小水电站情况进行全面
系统排查,建立项目清单,综合考量相关法律规定、蔟栾荽泵厥
及 民生用电保障、强边固边需要,按照 “一站一策

”
原则制

定整改 方案。

验收情况

责任单位
主要领导
(签字 )

辘

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
反馈问题
三十四、狲 屯退密匿抬不彻底。个别位于自然保护区核

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不彻底。

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和生态
恢复工作。

整改措施

自治区水刭厅牵头组织各地 (市 )、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
司对全区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小水电站情况进行全面
系统排查,建立项目清单,综合考量相关法律规定、政策要求以
及 民生用电保障、强边固边需要,按照 “一站一策

”
原则制

定整改 方案。

主要工作
及成效

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和生态恢复
工作。加强已建小水电站的监管工作,坚决贯彻相关法律法规,

落实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,确保流域水生态安全、水环境
良好。

责任单位
主要领导
(签字 )

市生态坏
境保护督
察工作领
导小组意

见

( 34⋯01

责任单位 (盖章 )∶

销号申请表

⒛23年 4月 17日



责任单位 (盖章 ):

第二轮中央生冷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( 34⋯01 收意见表

:⒛23年 4月 17日

反馈问题
三十四、小永电迢茁整治不彻底。个别位于自然保护区核

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不彻底。

府

∴

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

验收情况

验收意见

责任主要
领导 (签

字 )

鑫

完成整改



关于报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反馈意见 (弼~o1)整改措施销号

资料的报告

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:

我县水利局牵头负责的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反馈意见 (34-o1)整 改措施已整改完成,并按要求进行了

验收、公示和销号。现将整改销号资料报你办各案。

责任单位 :



其他佐证资料



丁 青 水 利 简 报

第 10期

丁青县水利局办公室编        ⒛23年 2月 10日

丁青县水利局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、开展涉 自然保护区核心

区、缓冲区小水电全面系统排查工作

⒛23年 2月 9日 至 10日 ,丁 青县水利局、国网西藏昌都供

电公司丁青县分公司、县林草局、县生态环境局等相关单位负责

人一行对全县涉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小水电情况进行了全

面系统排查,具体并网情况开展如下 :

l、 我县 自然保护区只有一处,为 丁青县布托湖自然保护区,

位于丁青镇布托村 ,我县所有小水电站均不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

区、缓冲区。

2、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工作组对 《丁青县中央第四生态环境

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》第十四条、小水电退出

整治不彻底,个别位于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的小水电退出

不彻底进行了现场验收 :

随后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就排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下一步

工作作出了一致要求 :

一、坚决贯彻相关法律规定、政策要求以及民生用电保障、

强边固边需要,切实杜绝此类问题的出现。

二、加强已建小水电站的监管工作,坚决贯彻相关法律法

规 ,落实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,确保流域水生态安全、水环

境良好 ;


